
 

委  託  書  

附件3 

受損建築物門牌：  

立 委 託 書 人 因 故 無 法 親 自 辦 理 嘉 義 市 丹 娜

絲 風 災 住 屋 毀 損 慰 助 金 申 請 手 續 ， 故 請 受

委 託 人 代 辦 及 全 權 處 理 相 關 事 宜 ， 特 立 此

書 為 憑 。  

 

此 致   嘉 義 市    區 公 所 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印章) 

身分證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 

聯絡電話： 

 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印章) 

身分證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 

 

受託人 

身分證影本黏貼處(正面) 

 

 

 

受託人 

身分證影本黏貼處(反面) 


